经营性设备租赁合同(设备出租方不配备操作人员)
合同编号：XYJZ2020 -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承租方：呼和浩特市兴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出租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，为明确甲、乙双方的权利义务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租赁机械设备事宜特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设备租赁数量表
	序号
	设备名称
	规格及型号
	出厂日期
	设备原值
	数量（台）
	单价（元）
	租赁方式

	1
	        
	      
	     
	      
	    
	       
	经营性租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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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经营性租赁

	3
	        
	      
	     
	      
	    
	       
	经营性租赁

	4
	
	
	
	
	
	
	经营性租赁

	5
	
	
	
	
	
	
	经营性租赁


第一条  租赁期限和合同金额
一、租赁期限
自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至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止。
二、合同租金金额
合同租金金额采用以下合同约定形式中的（第      种合同约定形式）。
①合同金额约为        元(含增值税)，租赁期间有关税费由乙方承担，乙方向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。设备在甲方场地因甲方原因而引起的待工也计收设备租赁费（如业主原因引起待工，不计设备租赁费），退场时甲、乙双方需书面确认。
②合同金额为          元(含增值税金额)，租赁期间有关税费由乙方承担，但由甲方向设备所在地的国税局代扣代缴，扣缴的税费从合同金额(含增值税金额)中抵扣，支付给乙方的租金为税后租金          元（不含增值税金额）。
第二条  租赁机械的所有权
一、租赁机械的所有权属于乙方。
二、甲方如对租赁机械进行改善或者增设它物，必须征得乙方的书面同意；
三、甲方不得将乙方的机械设备借给第三人，特殊情况，必须征得乙方书面同意。
第三条  租金的计算和支付
一、设备租赁费按月租结算：租赁单价为        元/月(含增值税)，折算为        元/天(含增值税)，（设备租赁不足一个月按天计算；超过一个月后零星部分按日租      元/天计算租赁费）；
二、设备租赁按月支付租赁费，机械使用完毕后一个月内结清全部尾款。
三、乙方结算后一个月内必须向甲方提供正式租赁增值税发票，否则甲方有权拒付租赁费。
四、乙方开具的租赁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在开票之日起30天内，必须到公司财务部门报帐，否则有权扣除进项税额。
第四条  租赁发票开具
1、甲乙双方开票信息


	
	甲方
	乙方

	单位名称
	呼和浩特市兴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开户银行
	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锡林支行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账号
	151179110018010002066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纳税人识别号
	91150100114165647B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公司住所
	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75号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联系电话
	0471-3912512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2、本合同乙方纳税类型：        纳税人。
3、租金发票开具采用以下形式中第（        ）种开票形式。
①乙方给甲方开具税率为         的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②乙方给甲方开具税率为         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第五条  租赁机械的交接和验收
一、租赁机械在指定交接地点，由乙方向甲方（或其代理人）交接。甲方应在24小时内在交接地点检查验收租赁机械，同时将签收盖章后的租赁机械验收收据交给乙方；
二、如果甲方未按前款规定的时间办理验收，乙方则视为租赁机械已在完整状态下由甲方验收完毕，并视同甲方已经将租赁机械的验收收据交付给乙方；
三、如果甲方在验收时发现租赁机械的型号、规格、数量和技术性能等有不符、不良或瑕疵等属于乙方的责任时，甲方应在交接当天，立即通知乙方，由乙方负责处理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。
第七条  租赁机械的使用、维修、保养和费用
一、甲方必须合法使用设备，搞好施工相关方面的协调和安全保障工作。在施工时严格按照有关安全施工规范进行指挥，确保施工的安全，该机械在操作过程中，因指挥原因出现安全事故，由甲方承担；
二、租赁机械在租赁期内由甲方使用，甲方应做好相关配合工作。甲方负责按设备要求提供达到标号的燃油，燃油费用由甲方承担。不得要求操作手操设备的技术性能作业，以免造成设备损坏；
三、设备的故障维护、维修由乙方负责。乙方在工作过程中若不能对设备故障进行排除，应及时派专业人员维修，费用由乙方承担，租赁期间，乙方操作人员发生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。乙方设备因正常原因需维修、保养的，每月累计一般不超过半天，如超过，每超一天，乙方应免收甲方相应天数的租金。
第八条  租赁机械进、退、转场运输费用的承担：进场费用、转场费用由甲方承担，退场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第九条  违约责任
一、甲方如不按期支付租金或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时，乙方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
1、要求甲方及时付清租金和其他费用，并要求甲方赔偿乙方的相应损失；
2、终止本合同，收回租赁机械，并要求甲方赔偿乙方的相应损失。
二、乙方如不按合同约定机械型号和操作人员时，甲方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
乙方机械和操作人员原因而造成甲方的损失，由乙方承担；乙方操作人员不服从甲方指挥而造成甲方损失，由乙方承担；乙方未按机械要求配备操作人员，由此造成工作效力降低，甲方有权按降低程度扣减机械租赁费。
三、未经对方书面同意，任何一方不得中途变更或解除本合同以及违反合同约定；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，都应向对方偿付本合同总租金额5%的违约金。
四、违约金的发票开具
乙方支付违约金给甲方时，甲方收取乙方违约金，不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，不向乙方开增值税发票，只向乙方开收据；甲方支付违约金给乙方时，乙方收取甲方违约金，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，必须向甲方开增值税发票；发票开具类型与本合同第五条约定一样。
第十条  其他约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十一条  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，甲、乙双方应协商解决，如确不能协商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通过诉讼方式解决。
第十二条  合同生效
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，并加盖双方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有效期至双方履行完合同条款，但有关产品质量保证和保密声明的条款除外。合同终止后，甲乙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履行通知、协助、保密义务。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方壹份，乙方壹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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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l/Fax： 0471-39125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2493079940@qq.com      
甲方（需方盖章）：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电话：0471-3912512
办公地址：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学西路75号
日期：  

乙方（供方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办公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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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l/Fax： 0471-39125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2493079940@qq.com      
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
	设备名称
	单位
	数量（台班）
	单价（含税）
	总价（含税）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image1.jpeg




image2.jpeg




image3.jpeg
AREEERAIEARAA

NeiMengGUZhiXin.





image4.jpeg




